
1 

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6-67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第 10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 10 次临时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6 年 8 月 4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 2016 年 8 月 5 日会议以巡签表决方式召开。 

3.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6 人。郑晓彬、张勇董事和董鹏、刘汴生、申香华独

立董事共 5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张留锁董事委托张勇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4.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关于撤回并重新报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

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电力企业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6 年 2 月，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公司 2016 年第 2 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重组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性资产”的相关问答》（简称“相关问答”）的规定，

为避免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的资产不符合“相关问答”的规定，保证本次重组方

案顺利推进，经交易双方协商，公司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了调整。调整后的交易

方案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亦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

性，但导致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的变动幅度超

过 20%，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2016 年 6 月，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 7 次临时会议、公司 2016 年第 3 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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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相关议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

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 构

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

案作出重大调整的，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

公告相关文件。” 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撤回申请材料后，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以上决定系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做出，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 10 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8 月 6 日 


